（结构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丹通电气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新型电力电子期间生产线扩建项目（丹阳）扩建厂房

	设计编号
	19-028

	三、强制性标准
3. 屋面楼板厚度不宜小于120，, JGJ3-2010-3.6.3条要求。（回复屋面板改为120mm厚，应该复核梁、板配筋）



	设计人
	束伟华
	安全隐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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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地基基础
	

	专业负责人
	朱明华
	强制性标准
	
	
	结构设计 
	

	审核人
	朱明华
	
	
	房屋抗震设计
	

	注册师
	朱明华
	执业证章号
	3201279-S012
	
	
	


